关于开展2020年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报

公示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事劳动）局：

   为做好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19年度经营情况年度报告工作，现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填报时间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年报公示时间有所顺延。现填报时间为：

1.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4月12日之前，向所在地人社部门提交《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报公示表》。

2.各县（市）、区（开发区）人社部门于4月30日前，汇总至市局，市局审核后，所在地政府网站或人社网站也同步统一对外公布，公示期不少于1个月。

二、填报要求

1.年度报告应当公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称、营业地址、法定代表人、服务范围、联系方式、设立分支机构、网站网址以及行政许可备案及其变更延续情况、行政处罚等内容。对于机构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纳税总额等信息，各机构可自行选择是否向社会公示。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涉密信息，或其他确实暂不宜公开的信息，不进行公示。

2.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切实履行依法报告和公开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关信息数据的法定义务，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并对提交的数据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有瞒报漏报、弄虚作假的，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各县（市）、区（开发区）人社部门要依法开展抽查或者根据举报核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度报告及公示信息，对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未依法履行信息公示义务及存在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等行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附件：《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报公示表》
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3月12日
附件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报公示表

	机构名称
	

	营业地址
	

	法定代表人
	

	许可证编号
	
	发证日期
	

	备案回执编号
	
	备案日期
	

	联系电话及传真
	
	电子邮箱
	

	服务范围
	

	网站名称及网址
	

	设立分支机构情况（本年度内）
	

	许可证变更情况

（本年度内）
	

	受行政处罚情况（本年度内）
	

	其他需要公示的信息
	

	本单位郑重承诺：本表所填内容真实，如有瞒报漏报、弄虚作假的，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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